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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渝中区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

施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中府办〔2018〕84 号

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各管委会，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10 部门关于加快推

进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的意见》（渝卫发〔2017〕94 号）要求，

为进一步完善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施，保障母婴权益，现将《渝

中区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2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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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进一步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
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母婴需求为导向，按照“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属地管理、

分类实施”的原则，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支持母乳喂养，切

实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到 2018

年底，我区应配置母婴设施的火车站、汽车站按要求配置母婴设

施；到 2020 年底，18 个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

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二、工作内容

（一）规范配置标准。以孕期、哺乳期妇女和婴幼儿需求为

导向，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在 5000 至 10000 平方米或日

客流量在 5000 至 10000 人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医院等公共

场所，建立使用面积不少于 6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建筑面积超

过 10000 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0000 人的，建立使用面积不少

于 10 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并配备基本设施（见附件 1）。鼓励

超大型的公共场所配置多个母婴室。女职工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参

照该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

（二）提供便民服务。统一名称标识、统一基本设施、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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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目的导向标志。在公共场所出入口、走道等人流较多的醒目位

置及母婴室门前张贴母婴室标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鼓励因地

制宜设置母婴候乘厅（区）、母婴购票厅（区）、母婴专座等。火

车、汽车、轮船等移动空间，应按行业标准要求灵活设置母婴设

施或提供便利服务。在乘车（船）和检票口针对孕期、 哺乳期

妇女，以及携带婴幼儿的乘客提供绿色服务通道或便利服务。用

人单位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设置应便于哺乳期女职工在工作时

间哺乳子女。

（三）广泛宣传普及。充分利用报刊、网络、电视、公益广

告、微信微博等形式，广泛宣传建设母婴设施的必要性和母乳喂

养的重要性，提高全社会的认知度。通过互联网位置查询、醒目

位置标识指引、服务人员现场引导等方式，大力推广母婴设施服

务，普及母婴设施安全使用知识，提高设施利用率和服务可及性，

将母婴室建设成为孕期和哺乳期母婴之家，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四）积极争创示范。按照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标准，规

范建设，建立健全母婴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做好日常管理和维护，

积极争创“重庆市示范母婴室”。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母婴设施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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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领导、科学规划、统筹资源、协调推进。根据公共场所的规划

布局、行业发展和用人单位的实际，综合考虑面积、人流量、母

婴逗留情况和用人单位孕期、哺乳期女职工人数等因素，制定母

婴设施建设推进计划，把母婴设施建设纳入公共场所建设规划指

引和建筑设计规范，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要贯彻落实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等法规规

章，积极推进设施建设。母婴设施建设情况将纳入我区民生实事

建设工作和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各单位应对母婴设施建设和运行

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母婴设

施建设。

（二）明确责任分工。坚持“谁管理、谁建设”，协调推进 母

婴设施建设。已建成的公共场所，由管理单位负责，新建的公共

场所，在规划和建设时应当预设母婴室。

区建交委、成都铁路局重庆办事处分别负责指导交通枢纽

（包括地铁站、汽车站、火车站）的实施；

区卫生计生委负责指导医院实施；

各管委会指导商业中心（日均人流量大于 5000 人）实施；

区建交委、区城市管理局负责指导广场、公园（日均人流量

大于 5000 人）的实施；

区总工会负责指导用人单位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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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联负责组织对母婴设施使用的宣传倡导，普及相关知识；

区建交委将母婴设施建设纳入市政公用建设、公共服务建设

配套设施中；区规划局将母婴设施建设纳入新建设施的规划设计；

区旅发委将日均客流量 1 万以上的旅游景区母婴设施建设纳入

旅游景区评级标准参考。

（三）加强管理维护。建立健全母婴设施运行管理制度和日

常服务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主体，明确相关人员职责，加强

培训，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做好母婴室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母

婴设施整洁卫生、功能正常，提高母婴室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服

务水平。新建的母婴室要按照标准要求规范建设，已建成的母婴

室（爱心妈咪小屋）要对照标准做好改造完善工作。

（四）强化督导评估。母婴设施建设已纳入市对区党委政府

考核，各部门要加强指导，依据建设标准，定期对母婴设施建设、

使用情况开展检查，做好准备，迎接市级组织开展的对我区母婴

设施建设情况的联合督导评估和暗访，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和问题，

确保母婴设施建设取得实效。

附件：1.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标准

2.渝中区母婴设施分布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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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标准

基本配置：

防滑地面

带安全防护措施的婴儿尿布台

提供冷热水和洗手液的洗手台

婴儿床

便于哺乳休息的座椅或沙发

便于放置哺乳有关用品的桌子

电源插座

垃圾桶

保护哺乳私密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等遮挡设备

根据条件可配置（舒适配置）：

恒温空调

尿不湿、湿纸巾自动售货机

紧急呼叫设备 移动空间（如火车等交通工具内）可在卫生

间内设折叠的婴儿整理台，在无障碍洗手间或车厢适当位置灵活

安排哺乳空间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7 -

附件 2

渝中区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任务分解表

序号 使用面积 公共场所名称 完成时限
责任

部门

1 ≥6㎡ 重庆汽车站 2018年 12月 31日

区建交委2

≥10㎡

重庆火车站 2018年 12月 31日

3 重庆长途汽车站 2018年 12月 31日

4 时代广场 2018年 12月 31日

CBD
管委会

5 WFC环球金融中心 2018年 12月 31日

6 解放碑英利大融城 2018年 12月 31日

7 协信星光广场 2018年 12月 31日

8 重百大楼 2018年 12月 31日

9 来福士广场（在建） 2020年 12月 31日

10 光控大融汇 2018年 12月 31日

11 龙湖时代天街 2018年 12月 31日 大石化

管委会12 重庆天地 2018年 12月 31日

13 重医附一院 2018年 12月 31日

区卫计委

14 重医附二院 2020年 12月 31日

15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 2018年 12月 31日

16 大坪医院 2018年 12月 31日

17 重庆市急救中心 2020年 12月 31日

18 重庆国宾妇产医院 2018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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